高  雄  市  橋  頭  區  公  所  職  員  離  職  通  知  單
查          業經簽奉核准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離職，在職期間如有未清手續，即請蓋章並註明意見。

倘未註明即認手續已清，嗣後若有發現錯誤，應由各單位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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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列離職人員業經辦妥手續，擬准予發給離職證明書，可否

 謹簽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區長核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